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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  政府歲計

會計資訊

系統之受

款人基本

資料、受款

人金融機

構 帳 戶

檔、付款明

細檔  

會計法  036 存 款 與匯

款 、 090 消費

者、客戶管理與

服務、129會計

與相關服務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2

辨 識 財 物 者 、

C003政府資料中

之辨識者）  

兼辦會計 

2  經費結報

系統、線上

簽核及檔

案管理系

統資料 

考試院主

管 111 年

導入共用

性經費結

報系統推

動計畫 

002人事管理、

036 存 款 與匯

款 、 090 消費

者、客戶管理與

服務、129會計

與相關服務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2

辨 識 財 物 者 、

C003政府資料中

之辨識者)，家庭

情形(C021家庭

情形、C023家庭

其 他 成 員 之 細

節)，教育、考

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C051學校

紀錄)，受僱情形

(C065工作差勤

紀錄、C072受訓

紀錄)，健康與其

他(C111健康紀

錄) 

兼辦會計

3  公務人員

履歷表(含

人事管理

條例、各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識

別個人者、C003

兼辦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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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公務人員

基 本 資

料、現職、

學歷、考

試、訓練、

家屬、經

歷、考績、

獎懲、銓審

等人事21

表)、名籍

冊  

機關人事

資料管理

規則  

政府資料中之識

別者），特徵類

（ C011 個 人 描

述），社會狀況

（C038職業），

教育、技術或其

他專業（C054職

業專長）  

4  監理會人

事甄審委

員會委員

名單  

公務人員

陞遷法及

其施行細

則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  

兼辦人事

5  差勤資料 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受僱

情形(C061現行

之受僱情形)  

兼辦人事

6  待遇資料 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

點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

扣款)  

兼辦人事

7  專業證照 防範公務

員以專業

證照違法

兼職或租

借他人實

施計畫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  

兼辦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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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8  兼 職 名

冊、兼職教

學或研究

工作或非

以營利目

的之事業

或團體之

職 務 名

冊、專業證

照列管名

冊  

公務員服

務法、公

務員兼任

非營利事

業或團體

受有報酬

職務許可

辦法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  

兼辦人事

9  監理會退

休人員名

冊  

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

撫卹法及

其施行細

則、公務

人員退撫

給與定期

發放作業

要點 

002 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 識

別個人者）  

兼辦人事

10  監理會考

績委員會

委員名單 

公務人員

考績法、

考績委員

會組織規

程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識

別個人者）  

兼辦人事

11  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小組名單 

公務人員

品德修養

及工作潛

能激勵辦

法、本院

模範公務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識

別個人者）  

兼辦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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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人員選拔

實施要點 

12  薪資出納

各項費用

發放作業

系統 

公務人員

俸給法、

全國軍公

教人員待

遇支給要

點  

002 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 辨

識個人者、C002

辨識財物者) 

業務組 

13  所得稅申

報系統及

相關資料 

所得稅法 002 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 辨

識個人者、C002

辨 識 財 物 者 、

C003 政府資料中

之辨識者)，家庭

情形(C023 家庭

其 他 成 員 之 細

節)，財務細節

(C081 收入、所

得、資產與投資)

業務組 

14  退職所得

應稅所得

額試算系

統  

所得稅法 002 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 辨

識個人者)，財務

細 節 (C081 收

入、所得、資產

與投資) 

業務組 

15  退撫基金

運作意見

調查抽樣

名單  

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

基金監理

委員會組

織條例第

3條第1項

第7款 

097 退撫基金

或退休金管理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特徵

類(C011個人描

述) 

業務組 

16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109 教育或訓 識別類(C001辨 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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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機關人員

提報名冊 

法  練行政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17  保險資料

（含健保

及勞保資

料）  

全民健康

保險法、

勞工保險

條例  

031全民健康保

險、勞工保險、

農民保險、國民

年金保險或其

他社會保險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特徵類

(C011 個 人 描

述)，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受

僱情形(C068薪

資與預扣款)，財

務細節(C088保

險細節)，健康與

其他(C111健康

紀錄) 

業務組 

18  本會職員

訓練進修

及終身學

習資料  

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

學校推動

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

實施要點

109教育或訓練

行政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教育、考

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

錄)，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業務組 

19  本會自辦

教育訓練

之講座資

料 

政府支出

憑證處理

要點 

109教育或訓練

行政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2

辨 識 財 務 者 、

C003政府資料中

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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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之辨識者) 

20  本會自辦

教育訓練

之外機關

參與人員

資料 

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

學校推動

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

實施要點

109教育或訓練

行政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 

業務組 

21 機關員工

聯絡資料 

人事管理

條例、各

機關人事

資料管理

規則 

002人事管理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 

業務組 

22 本會委員

及顧問名

單  

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

基金監理

委員會委

員產生辦

法、公務

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

會顧問遴

聘辦法 

097退撫基金或

退休金管理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2

辨識財物者) 

業務組 

23 公文檔案 檔案法 073政府資訊公

開檔案管理及

應用 

識別類(C001辨

識個人者) 

業務組 

24 委外服務

廠商保密

切結書及

同意書 

採購契約 107採購與供應

管理 

識別類(C001辨

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

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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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僱情形) 

25 年度稽核

抽查管理

會部分退

休撫卹個

人資料  

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

基金監理

委員會稽

核作業實

施要點  

097退撫基金或

退休金管理 

識別類（C001辨

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

識者），特徵類

（ C011 個 人 描

述），家庭情形

（ C021 家 庭 情

形），社會情況

（C034旅行及其

他 遷 徙 細 節 、

C041法院、檢察

署或其他審判機

關 或 其 他 程

序），受僱情形

（C061現行之受

僱情形、C068薪

資與預扣款），

財務細節（C088

保險細節、C089

社會保險給付、

就養給付及其他

退休給付）  

稽察組 

聯絡方式 地址：台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3 號 4 樓 

業務組、稽察組、兼辦人事、兼辦會

計 

電話：

02-82367255 

傳真：

02-82367268 

※備註：上開個人資料檔案，當事人如需查閱其個人資料，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檔

案法或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提出申請。 


